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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：福音是神的大能
鄭沂珊 整理
本週經文：羅馬書1: 13~17
引論：
        保羅在撰寫【羅馬書】的時候，尚未去過羅馬，羅馬的教會也不是保羅所設立的，那為什麼保羅要寫這卷書呢？因為V. 11「因為我切切地想見你們，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，使你們可以堅固。」雖然保羅非常想渴望到羅馬傳道，無奈事與願違，總因阻隔而耽延了，V. 13「弟兄們，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，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，要在你們中間得些果子，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；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。」，因此他常將這件事放在禱告裡，V. 10「在禱告之間常常懇求，或者照神的旨意，終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們那裡去。」。就因為保羅當時還未能到羅馬，所以他先寫了這卷珍貴的羅馬書。
    本論：
一、傳福音的目的---結果子
在V. 13，保羅用結果子作比喻，讓我們明白結果子的背後必先有耕耘，才有收穫，換言之，要有結石纍纍的收穫是要付出代價的，傳福音的事工更是如此。收穫的成果可以肯定耕耘過程中的價值，所以保羅期許自己在羅馬人中間要得些果子，這是一種使命感。傳福音一定要付出代價，可能是時間，可能是金錢，也許不會立即有果效，但總得灑種、澆灌、細心呵護。
二、傳福音的動機---欠債的心態
V. 14~15「無論是希臘人、化外人、聰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們的債。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，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。」意思是無論野蠻人、文明人、聰明人、愚拙人，都是傳福音的對象。保羅為什麼說他欠羅馬人的債呢？因神定義要人知道福音，且耶穌曾給我們大使命：「你們要去，使萬民做我的門徒」（太28: 19），耶穌交代我們”要去”，這是責無旁貸的，”萬民”指的就是和我們素昧平生的人，因此萬民都是我們的債主，我們有責任對每一個人傳福音，若不這麼做，就是欠債、失責，有愧於耶穌的命令。保羅因著對耶穌托付的使命，來決定到羅馬傳福音這件事的意義和價值。每一位信徒存在於世上的目的就是要為主作見證，雅各書一再強調基督徒不單單要聽道，更要行道。我們當存有欠債的態度來對周遭的人，以至於能竭力為主傳福音。
三、傳福音的內容---耶穌基督
V. 16~17「我不以福音為恥；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猶太人，後是希臘人。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；這義是本於信，以至於信。如經上所記：“義人必因信得生。”」這兩節是整卷羅馬書的主題與鑰節，包含兩項重點：
1. 我不以福音為恥---是保羅對福音的感覺：保羅特別以否定語詞來表現他
對福音的感覺，而不說”我以福音為榮”，那是因為福音本身的確是有讓人引以為恥的成份在內，當時釘在十字架上的刑罰是可恥的。但是，保羅看到的卻是耶穌捨己愛世人的榮美。就如有些基督徒在外邦人面前羞於飯前禱告，彷彿這是件可恥的事。
2.這福音是神的大能---保羅對福音的宣講：保羅曾親身經歷福音的大能，從一個四處迫害基督徒的人，因著福音的臨在而成為一位偉大的傳道人。除了保羅自己的見證之外，他見到司提反義無反顧宣講福音而被石頭打死，深深感動著保羅。若連保羅這樣的人的生命都能被福音所翻轉，還有誰的生命是主所不能救的？因此我們要對福音有信心。
結論：
一、
傳福音的目的---結果子
二、
傳福音的動機---欠債的心態
三、
傳福音的內容---耶穌基督
美國一個村莊裡開了一家酒店，基督徒鑑於酒店有害身心，都希望此事不成，於是一位牧師帶領大家禱告。一天，風雨交加的雷電打到酒店，因而燒毀，酒店老闆心中納悶，四處訪查欲探究竟，後來知道是基督徒們禱告的結果，於是一狀告到法院；面對法官，酒店老闆堅持這是基督徒們禱告的結果，但基督徒們卻說那是偶然發生的災害。法官困惑的說：為什麼非基督徒的酒店老闆相信上帝的能力，反倒基督徒不相信上帝的能力？我們相信神的大能嗎？
願我們傳福音都懷有欠債的心態，以傳福音為己任。求聖靈幫助我們像保羅一樣，勇敢為主傳福音，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。

